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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增值

税免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公布，自 2016 年 5 月 1 日

起施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新发布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

应税服务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14 年第 4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:1.跨境应税行为免税备案表 

2.放弃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声明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6 年 5 月 6 日 

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以下简称境内）的单位和个人

（以下称纳税人）发生跨境应税行为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下列跨境应税行为免征增值税： 

（一）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服务。 

工程总承包方和工程分包方为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工程项目提供的

建筑服务，均属于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服务。 

（二）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工程监理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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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工程、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。 

（四）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。 

为客户参加在境外举办的会议、展览而提供的组织安排服务，属

于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。 

（五）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务。 

（六）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。 

（七）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(作品)的播映服务。 

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播映服务，是指在境外的影

院、剧院、录像厅及其他场所播映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。 

通过境内的电台、电视台、卫星通信、互联网、有线电视等无线

或者有线装置向境外播映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，不属于在境外

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播映服务。 

（八）在境外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、教育医疗服务、旅游服务。 

在境外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和教育医疗服务，是指纳税人在境外

现场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和教育医疗服务。 

为参加在境外举办的科技活动、文化活动、文化演出、文化比赛、

体育比赛、体育表演、体育活动而提供的组织安排服务，属于在

境外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。 

通过境内的电台、电视台、卫星通信、互联网、有线电视等媒体

向境外单位或个人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或教育医疗服务，不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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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境外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、教育医疗服务。 

（九）为出口货物提供的邮政服务、收派服务、保险服务。 

1.为出口货物提供的邮政服务，是指： 

（1）寄递函件、包裹等邮件出境。 

（2）向境外发行邮票。 

（3）出口邮册等邮品。 

2.为出口货物提供的收派服务，是指为出境的函件、包裹提供的

收件、分拣、派送服务。 

纳税人为出口货物提供收派服务，免税销售额为其向寄件人收取

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。 

3.为出口货物提供的保险服务，包括出口货物保险和出口信用保

险。 

（十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电信服务。 

纳税人向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电信服务，通过境外电信单位

结算费用的，服务接受方为境外电信单位，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

的电信服务。 

（十一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知识产权服务。 

服务实际接受方为境内单位或者个人的知识产权服务，不属于完

全在境外消费的知识产权服务。 

（十二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物流辅助服务（仓



 - 4 - 

储服务、收派服务除外）。 

境外单位从事国际运输和港澳台运输业务经停我国机场、码头、

车站、领空、内河、海域时，纳税人向其提供的航空地面服务、

港口码头服务、货运客运站场服务、打捞救助服务、装卸搬运服

务，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物流辅助服务。 

（十三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鉴证咨询服务。 

下列情形不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的鉴证咨询服务： 

1.服务的实际接受方为境内单位或者个人。 

2.对境内的货物或不动产进行的认证服务、鉴证服务和咨询服务。 

（十四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专业技术服务。 

下列情形不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专业技术服务： 

1.服务的实际接受方为境内单位或者个人。 

2.对境内的天气情况、地震情况、海洋情况、环境和生态情况进

行的气象服务、地震服务、海洋服务、环境和生态监测服务。 

3.为境内的地形地貌、地质构造、水文、矿藏等进行的测绘服务。 

4.为境内的城、乡、镇提供的城市规划服务。 

（十五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商务辅助服务。 

1.纳税人向境外单位提供的代理报关服务和货物运输代理服务，

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代理报关服务和货物运输代理服务。 

2.纳税人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外派海员服务，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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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力资源服务。外派海员服务，是指境内单位派出属于本单位

员工的海员，为境外单位在境外提供的船舶驾驶和船舶管理等服

务。 

3.纳税人以对外劳务合作方式，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发

生的人力资源服务，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人力资源服务。对外

劳务合作，是指境内单位与境外单位签订劳务合作合同，按照合

同约定组织和协助中国公民赴境外工作的活动。 

4.下列情形不属于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商务辅助服务： 

（1）服务的实际接受方为境内单位或者个人。 

（2）对境内不动产的投资与资产管理服务、物业管理服务、房地

产中介服务。 

（3）拍卖境内货物或不动产过程中提供的经纪代理服务。 

（4）为境内货物或不动产的物权纠纷提供的法律代理服务。 

（5）为境内货物或不动产提供的安全保护服务。 

（十六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广告投放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务。 

广告投放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务，是指为在境外发布的广告提供的

广告服务。 

（十七）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无形资产（技术除

外）。 

下列情形不属于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无形资产：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31


